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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缩小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查范围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局,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济宁、

威海、菏泽市水务(水利)局,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

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优

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发〔２０２１〕６号),

现就缩小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

查范围通知如下:

一、本省行政区域内政府投资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项目,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具有审查权限的部门

不再进行初步设计审查.

二、依法需要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或消

防设计审查的政府投资中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具有审查权限的部



门应当继续实行初步设计审查.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和特殊建设工程范围按照«超限高层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建质〔２０１５〕６７号)和«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５１号)

有关要求执行.

三、政府投资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项目需求,自行确定是否编制初步设

计文件.

附件:１．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２．市政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３．超限高层建筑工程主要范围参照简表

４．特殊建设工程范围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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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

号

建设

项目

工程等

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1
一般

公共

建筑

单体建

筑面积
20000 ㎡以上 5000～20000 ㎡ ≤5000 ㎡

建筑

高度
＞50m 24～50m ≤24m

复杂

程度

1.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1.中型公共建筑工程
1.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

单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2.技术要求复杂或具有经

济、文化、历史等意义的省

（市）级中小型公共建筑工

程

2.技术要求复杂或有地区

性意义的小型公共建筑工

程

2.高度＜24ｍ的一般公共

建筑工程

3.高度＞50ｍ的公共建筑工

程

3.高度 24-50ｍ的一般公共

建筑工程
3.小型仓储建筑工程

4.相当于四、五星级饭店标

准的室内装修、特殊声学装

修工程

4.仿古建筑、一般标准的古

建筑、保护性建筑以及地

下建筑工程

4.简单的设备用房及其它

配套用房工程

5.高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

建筑和地下建筑工程
5.大中型仓储建筑工程

5.简单的建筑环境设计及

室外工程

6.高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

室外工程

6.一般标准的建筑环境设

计和室外工程

6.相当于一星级饭店及以

下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7.技术要求复杂的工业厂房

7.跨度小于 30 米、吊车吨

位小于 30吨的单层厂或仓

库；跨度小于 12 米、6 层

以下的多层厂房或仓库

7.跨度小于 24 米、吊车吨

位小于 10 吨的单层厂房

或仓库；跨度小于 6 米、

楼盖无动荷载的 3层以下

的多层厂房或仓库

8.相当于二、三星级饭店标

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2
住宅

宿舍

层数 ＞20 层 12～20层
≤12 层（其中砌块建筑不

得超过抗震规范层数限

值要求）

复杂

程度

20 层以上居住建筑和 20 层

及以下高标准居住建筑工

程

20 层及以下一般标准的居

住建筑工程

3
住宅小

区工厂

生活区

总建筑

面积
＞30 万㎡规划设计 ≤30 万㎡规划设计

单体建筑按上述住宅或

公共建筑标准执行

4
地下

工程

地下空间

（总建筑

面积）

＞1 万㎡ ≤1 万㎡

附建式人

防（防护

等级）

四级及以上 五级及以下

人防疏散干道、支干道及

人防连接通道等人防配

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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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政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

号
建设项目 单 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 注

1

给

水

工

程

净水厂 万立方米/日 ≥10 10～5 ＜5 地表水或地下水取水，

如需处理才可供水，按

净水厂规模确定：如不

需处理，直接取地下水。

按泵站规模确定。给水

工程专业丙级资质设计

任务范围仅限管道工

程。给水工程含再生水

利用工程。

管

网

泵

站
万立方米/日 ≥20 20～5 ＜5

管

道
管径（毫米） ≥1600 1600～1000 ＜1000

2

排

水

工

程

处理厂 万立方米/日 ≥8 8～4 ＜4
排水工程专业丙级资质

设计任务范围仅限管道

工程。排水工程含再生

水利用工程

管

网

泵

站
万立方米/日 ≥10 10～5 ＜5

管

道
管径（毫米） ≥1500 1500～1000 ≤1000

3

燃

气

工

程

城市燃气

输配系统
万立方米/日

≥10000（高、次

高、中、低压）

＜10000

（次高、中、

低压）

小区管网及

户内管（中、

低压）

门站、储备站、高压站、

各级压力管网系统的整

体项目均属大型项目

人工气源

厂
万立方米/日 ≥30 ＜30 ＼ 含燃气汽车加气站

城市液化

石油气储

备站

瓶/日罐装能

力
≥4000 1000～4000 ＜1000

4

热

力

工

程

热源厂

MW 热水锅炉，≥3×58
热水锅炉，

3×14～3×58
＼ 以供热、制冷为主单台

≤25MW 的小型热电厂

也属大型项目ｔ/ｈ 蒸汽锅炉，≥3×75
热水锅炉，

3×20～3×75
＼

热网

系统
毫米

城市供热一级

网，DN≥800毫米；

热力站

城市供热一级

网，DN＜800

毫米

城市供热

二级网，

DN≤

400毫米

供热

面积
万平方米 ≥500 150～500 ＜150

5 道路工程 等级

城市快速路、主

干道、全苜蓿叶

型、双喇叭型、

枢纽型等独立的

互通式立体交叉

工程（含交通工

程设施）

城市次干路、

简单立体交叉

工程（含交通

工程设施）

城市支路

（含交通

工程设施）

道路工程等级标准参见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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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建设项目 单 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 注

6 桥梁工程 米

单跨≥40 米、总

长≥100 米的桥

梁

单跨＜40米、总

长＜100 米的桥

梁

＼

7 城市隧道工程 ＼ ＼ ＼ ＼
城市隧道工程均属大型

项目

8

公共

交通

工具

快速公交系统

（BRT）
＼ ＼ ＼ ＼

快速公交系统（BRT）工

程均属大型项目

电车系统 ＼ ＼ ＼ ＼

电车系统工程含机电设

备系统、轨道系统、均属

大型项目

公共交通

专用道
＼ ＼ ＼ ＼

公共交通专用道工程均

属大型项目

公交场站 平方米 ≥6000 ＜6000 ＼

公交枢纽 ＼ ＼ ＼ ＼
公共枢纽工程均属大型

项目

9 轨道交通工程 ＼ ＼ ＼ ＼
轨道交通工程均属大型

项目

10

环境

卫生

工程

（含

固体

废弃

物处

理工

程）

生活垃圾焚烧

工程（含热能

利用）

＼ ＼ ＼ ＼
生活垃圾焚烧工程均属

大型项目

卫生填埋 吨/日 ≥500 200～500 ＜200

堆（制）肥

工程
吨/日 ≥300 ＜300 ＼

转运站 吨/日 ≥400 150～400 ＜150

危险废弃物处

理
＼ ＼ ＼ ＼

危险废弃物处理工程均

属大型项目

医疗废弃物 吨/日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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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主要范围参照简表

表 1：房屋高度(m)超过下列规定的高层建筑工程

结构类型 6度
7度

(0.1g)

7度

(0.15g)

8度

(0.20g)

8度

(0.30g)
9度

混

凝

土

结

构

框架 60 50 50 40 35 24

框架-抗震墙 130 120 120 100 80 50

抗震墙 140 120 120 100 80 60

部分框支抗震墙 120 100 100 80 50 不应采用

框架-核心筒 150 130 130 100 90 70

筒中筒 180 150 150 120 100 80

板柱-抗震墙 80 70 70 55 40 不应采用

较多短肢墙 140 100 100 80 60 不应采用

错层的抗震墙 140 80 80 60 60 不应采用

错层的框架-抗震墙 130 80 80 60 60 不应采用

混

合

结

构

钢框架-钢筋混凝土筒 200 160 160 120 100 70

型钢（钢管）混凝土框架-钢筋混

凝土筒
220 190 190 150 130 70

钢外筒-钢筋混凝土内筒 260 210 210 160 140 80

型钢（钢管）混凝土外筒-钢筋混

凝土内筒
280 230 230 170 150 90

钢

结

构

框架 110 110 110 90 70 50

框架-中心支撑 220 220 200 180 150 120

框架-偏心支撑(延性墙板) 240 240 220 200 180 160

各类筒体和巨型结构 300 300 280 260 240 180

注：平面和竖向均不规则(部分框支结构指框支层以上的楼层不规则)，其高度应比表内数值降

低至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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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同时具有下列三项及三项以上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工程(不论高度是否大于表 1)

序 不规则类型 简要涵义 备注

1a 扭转不规则 考虑偶然偏心的扭转位移比大于 1.2 参见 GB50011-3.4.3

1b 偏心布置
偏心率大于 0.15 或相邻层质心相差大于相应边

长 15%
参见 JGJ99-3.2.2

2a 凹凸不规则 平面凹凸尺寸大于相应边长 30%等 参见 GB50011-3.4.3

2b 组合平面 细腰形或角部重叠形 参见 JGJ3-3.4.3

3 楼板不连续
有效宽度小于 50%，开洞面积大于 30%，错层大于梁

高
参见 GB50011-3.4.3

4a 刚度突变
相邻层刚度变化大于 70%(按高规考虑层高修正

时，数值相应调整)或连续三层变化大于 80%

参 见 GB50011-3.4.3,

JGJ3-3.5.2

4b 尺寸突变
竖向构件收进位置高于结构高度 20%且收进大于

25%,或外挑大于 10%和 4m,多塔
参见 JGJ3-3.5.5

5 构件间断 上下墙、柱、支撑不连续，含加强层、连体类 参见 GB50011-3.4.3

6 承载力突变 相邻层受剪承载力变化大于 80% 参见 GB50011-3.4.3

7 局部不规则
如局部的穿层柱、斜柱、夹层、个别构件错层或

转换，或个别楼层扭转位移比略大于 1.2等
已计入 1~6项者除外

注：深凹进平面在凹口设置连梁，当连梁刚度较小不足以协调两侧的变形时，仍视为凹

凸不规则，不按楼板不连续的开洞对待；序号 a、b不重复计算不规则项；局部的不规则，

视其位置、数量等对整个结构影响的大小判断是否计入不规则的一项。

表 3：具有下列 2 项或同时具有下表和表 2中某项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工程(不论高度是否大

于表 1)

序 不规则类型 简要涵义 备注

1 扭转偏大 裙房以上的较多楼层考虑偶然偏心的扭转位移比大于 1.4
表二之 1项不重复

计算

2 抗扭刚度弱
扭转周期比大于 0.9, 超过 A级高度的结构扭转周期比大

于 0.85

3 层刚度偏小 本层侧向刚度小于相邻上层的 50%
表二之 4a 项不重

复计算

4 塔楼偏置
单塔或多塔与大底盘的质心偏心距大于底盘相应边长

20%

表二之 4b 项不重

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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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具有下列某一项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工程 (不论高度是否大于表 1)

序 不规则类型 简要涵义

1 高位转换 框支墙体的转换构件位置：7度超过 5层，8度超过 3层

2 厚板转换 7~9度设防的厚板转换结构

3 复杂连接 各部分层数、刚度、布置不同的错层，连体两端塔楼高度、体型或沿大底

盘某个主轴方向的振动周期显著不同的结构

4 多重复杂 结构同时具有转换层、加强层、错层、连体和多塔等复杂类型的 3种

注：仅前后错层或左右错层属于表 2中的一项不规则，多数楼层同时前后、左右错层属

于本表的复杂连接。

表 5：其他高层建筑工程

序 简称 简要涵义

1 特殊类型

高层建筑

抗震规范、高层混凝土结构规程和高层钢结构规程暂未列入的其他高层建筑

结构，特殊形式的大型公共建筑及超长悬挑结构，特大跨度的连体结构等

2 大跨屋盖

建筑

空间网格结构或索结构的跨度大于 120m或悬挑长度大于 40m，钢筋混凝土薄壳

跨度大于 60m，整体张拉式膜结构跨度大于 60m，屋盖结构单元的长度大于 300m，

屋盖结构形式为常用空间结构形式的多重组合、杂交组合以及屋盖形体特别复杂

的大型公共建筑

注：表中大型公共建筑的范围，可参见《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说明：具体工程的界定遇到问题时，可从严考虑或向全国超限高

层建筑工程审查专家委员会、工程所在地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审查专

家委员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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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特殊建设工程范围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城乡建设

部令第 51 号）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是特殊建

设工程：

（一）总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

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

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

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

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

教堂；

（五）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

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

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

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

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

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七）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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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九）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

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十）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

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十一）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

（十二）本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

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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